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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申请材料清单

	事项名称
	序号
	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实施单位
	备注

	养老机构备案
	1
	养老机构登记证书
	政府部门核发
	民政
	　

	
	2
	备案承诺书
	申请人自备
	
	　

	
	3
	设置养老机构备案书（备案申请书）
	申请人自备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申请表
	申请人自备
	生态环境
	　

	
	5
	环境影响报告表
	申请人自备
	
	　

	食品经营许可证首次申请
	6
	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申请人自备
	市场监管
	　

	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备案-县级
	7
	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提交的备案
	申请人自备
	卫生健康
	　

	
	8
	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
	申请人自备
	
	　

	
	9
	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申请人自备
	
	　

	
	10
	医疗机构规章制度
	申请人自备
	
	　

	
	11
	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各科室负责人、卫生技术人员名录及资格证书、执业证书
	申请人自备
	
	　

	
	12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任职证明和签字表
	申请人自备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内资）
	13
	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
	申请人自备
	卫生健康
	

	
	14
	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申请自备
	
	

	
	15
	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
	申请人自备
	
	

	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执业登记（新办）-省、市、县级
	16
	设置医疗机构批复
	政府部门核发
	卫生健康
	

	
	17
	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申请人自备
	
	

	
	18
	医疗机构名称核定通知函存根
	政府部门核发
	
	

	
	19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任职证明和签字表
	申请人自备
	
	

	
	20
	法人资格证书
	政府部门核发
	
	

	
	21
	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各科室负
责人、卫生技术人员名录及资格证书、执业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
	申请人自备
	
	

	
	22
	资产评估报告
	申请人自备
	
	

	
	23
	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
	申请人自备
	
	

	
	24
	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申请人自备
	
	

	
	25
	医疗机构规章制度
	申请人自备
	
	

	
	26
	医疗机构对外印章
	申请人自备
	
	

	
	27
	合伙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协议书，由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共同申请设置医疗机构需提供
	申请人自备
	
	

	
	28
	附设药房（柜）的药品种类清单，申请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保健所和卫生站登记的，还应当提交附设药房（柜）的药品种类清单
	申请人自备
	
	

	社会保险登记
	29
	社会保险单位参保信息表
	申请人自备
	人社
	　


备注：一、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内资）：开办三级医院需先办理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符合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发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后，待举办单位‌基本标准、‌组织架构‌、‌资源配置、‌管理制度、责任能力等满足执业登记条件时，申请人应当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提交材料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执业登记。
二、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内资）事项材料中，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需包括以下内容：1.申请单位名称、基本情况以及申请人姓名、年龄、专业履历、身份证号码；2.所在地区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概况；3.所在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疾病流行以及有关疾病患病率；4.所在地区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以及医疗服务需求分析；5.拟设医疗机构的名称、选址、功能、任务、服务半径；6.拟设医疗机构的服务方式、时间、诊疗科目和床位编制；7.拟设医疗机构的组织结构、人员配备；8.拟设医疗机构的仪器、设备配备；9.拟设医疗机构与服务半径区域内其他医疗机构的关系和影响；10.拟设医疗机构的污水、污物、粪便处理方案；11.拟设医疗机构的通讯、供电、上下水道、消防设施情况；12.资金来源、投资方式、投资总额、注册资金（资本）；13.拟设医疗机构的投资预算；14.拟设医疗机构五年内的成本效益预测分析。并附申请设计单位或者设置人的资信证明。
三、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内资）事项材料中，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需包括以下内容：1.选址的依据；2.选址所在地区的环境和公用设施情况；3.选址与周围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布局的关系；4.占地和建筑面积。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经相关审批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该申请材料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